
國 立 暨 南 國 際 大 學 

      學年度第      學期碩(博)士班學生畢業離校程序單 

※ 1. 依據本校學則第 61 條暨學生離校程序實施要點第 4 點規定辦理。 

※ 2. 請務必詳細填寫以下個人資料欄，先至學系辦公室簽章，並完成 2-5 程序後，再將 

程序單繳回註冊組。 
※ 3. 畢業生如有參加本年高、普考試，請於六月底前完成畢業離校程序以核發畢業證書；     

如因怠於辦理離校手續，致不及取得畢業證書，影響應試權益應自行負責。 

  學   系   別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(研究所)碩(博)士班 

  學       號   姓   名  

聯 絡 電 話  離校日期 年    月    日 

是否具僑、陸、外國學生

身份及曾領取海外移動經

費補助至海外研修/實習/

志工 

□否（不

需核章） □是,請洽國際處核章 

程序完成確認（簽章） 

 

有否住宿 
□否(不

需核章) 
□有，請洽學務處住服組辦理退宿(費)事宜。 

   辦        理        單        位  程序完成確認(簽章) 

  1.系所辦公室（論文全文建檔經系所查核完成） 
 

  2.圖書館 

閱覽服務組(1 樓) 

(1) 還清借閱館藏並繳清罰款 

(2) 完成本校及國圖論文上傳程序 

(3) 繳交畢業論文 3本(1 本平裝，其餘 2本精裝.

平裝皆可) 

(4) 繳交本校及國圖論文電子檔案授權書正本 

 

3.秘書室 
公關暨校友服務中心（行政大樓 3樓） 

（填寫資料）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已修畢 

  4. 師資培育中心（有修教育學程者，未修者可不核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未修畢 

 

  5. 註   冊   組 
    （1）學生證註銷學生優惠後發還 

    （2）繳回程序單 

 

 


